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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辦法 

95 年 6 月 6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2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訂 

96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97 年 6 月 27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97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98 年 1 月 16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98 年 8 月 28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99 年 2 月 22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99 年 8 月 27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01 年 8月 29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04 年 1月 20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04 年 8月 28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05 年 8月 26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30 日台訓(一)字第 0920074060 號函，依法廢止「中等以上

學校導師制實施法」，按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及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約定要項」第四條之

規定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第二條  凡本校教師，不論擔任任何科目，均有擔任導師職務之義務。教師因故無法擔任導師，

提報校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得暫免兼導師職務三年。 

第三條  本項業務主辦單位為本校學務處訓育組。 

第四條導師遴選委員會組成辦法與任務： 

一、委員產生辦法：本會設置委員二十一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由學務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本會之召集人。 

（二）教務主任、訓育組長共二人。 

（三）現任各年級導師代表各一人，共三人。（各年級導師票選最高票者為代表）。 

（四）專任教師代表一人。（專任教師票選最高票者為代表）。 

（五）教師會代表一人。（會長出面指定後不得變更）。 

 (六) 各科主任及共同科召集人(國、英、數、社、藝)共計十三人。 

（七）委員需三分之一以上女性。 

（八）導師遴選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應經導師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方可定案。 

（九）本會開會時邀請校長列席指導，並增列下年度備取導師第 16 名起候選人一至三名

及人事主任列席。 

二、本會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由九月一日至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會以申請輪替特殊原因免除導師職務為審查對象，未申請視同放棄。 

（一）申請時間：六月一日至六月十日止。（時間若有異動，另行公告。） 

（二）申請對象：本校全體教師。 

（三）審查時間：六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日。（委員應避自身的審查） 

（四）公告時間：六月三十日前。 

第五條輪替與遴選原則： 

一、導師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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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導師之任期，原則上以三年為一任期，連續任滿三年若無意願續任導師，得輪休

一年。 

   （二）中途接二、三年級班擔任導師職務者，以帶該班直至畢業為原則。接任升二年級

班級之導師，其該班畢業後若無意續任導師，得輪休一年。接任升三年級班級之

導師，其該班畢業後需依積分重新排序。 

（三）教師兼職行政工作卸任後，依積分重新排序，若卸任時（可與導師任期合併）連

續滿三年者，亦得輪休一年。 

二、導師積分之計算： 

    （一）擔任本校專任教師滿一學期者，其計分為 0 分，依此累計。 

    （二）擔任本校主任、組長、導師滿一學期，其計分為 2 分，依此累計。 

    （三）中途接任本校主任、組長、導師滿半學期以上不滿一學期者，視同一學期計算。 

三、導師遴聘原則： 

    （一）學校教學需求。 

    （二）教師自願擔任。 

    （三）未曾擔任導師者。 

         (四)教師年資積分。 

四、導師輪替順序： 

（一）去年度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暫免兼導師職務者依積分排序之。 

（二）去年度依積分排列順序卻未擔任導師之專任教師。 

（三）去年度已輪休一年（含申請留職停薪者）之專任教師依積分排序之。 

（四）該年度若無導師可任用時，年滿 50 歲以上之教師應依年紀遞增排序後任用；年紀

相同時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遴聘（按年資積分計算時以低者優先擔任），以帶該

班直至畢業為原則。 

（五）學年中接班擔任導師職務者由學務處指派，續任導師遴選順序以擔任該科專業科

目教師為優先，其次為擔任該班共同科目教師。倘皆無前開規定人選時，以前四

款為原則排定續任導師。 

第六條  年滿 50 歲以上之教師免兼導師職務，應主動提出申請；該年度若無導師可任用時，依前

條第四項第四款之規定任用。 

教師個人特殊情況，經本會審查屬實者，依下列優先順序，得暫免兼導師職務；若本會無法做出

決議時，應由申請人提具相關證明與提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始得暫免兼導師職務： 

優先順序 得 暫 免 兼 導 師 原 因 

1 
罹患重大或慢性疾病，持有重大傷病卡或公立或教學醫院證明者。

（如下表建議） 

2 
產後一年內（以當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核算基準日）或已懷孕不堪勞

累，持有醫院或診所證明者。 

3 

家庭重大變故，致精神、體力無法負荷者，實際情況尚須符合： 

1. 若為直系親屬罹患重大疾病，須持有重大傷病卡。若為兒女得申

請至就讀國民小學開始為止。 

2. 必須有長期同住照護事實。 

4 
其他特殊原因，確難兼任導師職務者，應提具相關證明與提案經校

務會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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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建議名單醫院建議名單醫院建議名單醫院建議名單    

☆ 三軍總醫院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孫中山先生紀念

醫院及其中港分院、台中市立復健

醫院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 台中榮民總醫院 

☆ 台北榮民總醫院 

☆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長庚紀念醫院及其林口分院、林口

兒童分院 

 

☆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 高雄榮民總醫院 

☆ 馬偕紀念醫院及其淡水分院 

☆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暨台南分院 

☆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 慈濟綜合醫院 

☆ 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其中華路分院 

第七條導師遴選程序與流程： 

 一、每年五月初學務處請教師（一、二年級導師除外）填寫導師年資調查，計算積分後

列總積分表一張公告，學務處於五月底請教師（一、二年級導師除外）填寫意願調

查表（每位教師均須填寫）。 

 二、每年五月底教務處依各科員額編制與配額原則，提出各科導師所需配額人數草案。 

 三、每年六月中旬學務處訓育組，依本要點提出新學期導師預備名單，提導師遴聘委員

會討論並決議遴聘導師人選議決之，六月三十日前公布新任導師名單，同時依先後

順序訂出二位侯補導師人員。 

 四、導師請假超過一日者（含星期例假日），由學務處按『各班代導師名單』遴聘專任教

師代理其導師職務。 

 五、學務處會同教務處於學年開始時排定各班代導師名單並公布之，原則上由任課該班

之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如情況特殊（例：該班專任教師都是導師身份）則由學

務處依導師遴聘原則排定其他專任老師擔任。 

 六、專業科教師以擔任該科導師為主；共同科教師以抽籤為原則，抽籤後班級如有更換

必要者，則由欲更換班級導師之雙方具明理由，並經雙方科主任及各相關單位同意

後始得更換。 

 七、出任導師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暫聘導師之申請及現任導師因故未能繼續擔任者，須於每年六月二十日前，以書面文件

（報告）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提報委員會審查，申請以一年為限。因特殊原因申請暫停

聘任導師者，經提出申請通過後，次年以積分順位優先排入聘任順序。 

第九條  協辦行政工作之專任教師得免兼任導師，滿一學期者，導師積分可記 2 分，依此累計。

上述所提之協辦行政工作定義為：1.負責烘焙食品科行政業務者。2.整併優質化、均質

化等專業性計畫，並負責計畫之經費核銷、成果結報等作業者。 

第十條無正當理由拒絕擔任導師工作者，移請考績委員會依相關條例議處。 

第十一條  導師之遴聘遇有爭議時，召開本會處理之；本會之決議為最終之決議。 

第十二條  本校綜合職能科及進修學校導師遴聘另案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